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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3-3-024-035

南京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等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

案

——发明构思对结合启示的影响

关键词 行政 专利相关行政案件 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行政 创造性 

现有技术 结合启示 发明构思

基本案情

南京某公司、某电公司、天津某公司系专利号为20132009****.1、

名称为“线路固定间隙过电压保护器的安装金具”的实用新型专利（以

下简称案涉专利）的专利权人。作为本案审查基础的权利要求共3项，其

中权利要求1为：“一种线路固定间隙过电压保护器的安装金具，其特征

在于：包括绝缘子端金具、竖直连接金具及避雷器端金具，所述绝缘子

端金具为倒L形，其竖直部分中部开有电极安装孔，其顶端平面部分开有

弧形开口插槽，所述避雷器端金具为倒L形，其顶端平面部分中心处开有

安装孔，顶端平面端头开有定位孔，所述绝缘子端金具竖直部分与避雷

器端金具竖直部分通过竖直连接金具焊接固定。”

2018年4月13日，江苏某公司针对案涉专利权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并

提交了16份对比文件：其中对比文件1为授权公告号为CN201838971U的中

国实用新型专利；对比文件2为授权公告号为CN202309000U的中国实用新

型专利；对比文件13为授权公告号为CN2692276Y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说

明书。对此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19年2月20日作出第39109号无效宣告请

求审查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决定），认为案涉专利不具备创造性，宣告

案涉专利权全部无效。南京某公司不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撤销被诉决定，判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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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2020年7月26日作出（2019）京73行初6733号行

政判决：驳回南京某公司的诉讼请求。南京某公司提起上诉，最高人民

法院于2022年7月14日作出（2021）最高法知行终630号行政判决：一、

撤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9）京73行初6733号行政判决；二、撤销国

家知识产权局第39109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三、国家知识产权局就

江苏某公司针对本专利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重新作出审查决定。

裁判理由

本领域技术人员将现有技术进行结合的动机来源于最接近的现有技

术存在应用区别特征去解决发明或实用新型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的改进

需求，否则本领域技术人员难以产生改进的动机。因此，在判断现有技

术是否存在结合的启示时，需要适当考虑二者在发明构思方面的差异是

否会带来技术结合的障碍。

案涉专利权利要求1与对比文件1的区别特征3在于：绝缘子端金具竖

直部分与避雷器端金具竖直部分通过竖直连接金具焊接固定。权利要求

1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为：如何设置放电电极，如何防止线路固定间隙过

电压保护器转动且安装更可靠，以及如何防止鸟害积雪等造成配电线路

停电的损失。关于该区别特征，被诉决定及一审判决认为，本领域技术

人员在对比文件2给出的技术启示下，容易想到将对比文件1的第二金属

支撑板9的竖直部分和第一金属支撑板的竖直部分通过对比文件2公开的

水平设置的安装支架相连接以实现线路间隙的固定。生效裁判认为，对

比文件1公开的第二金属支撑板9的竖直部分和第一金属支撑板7的竖直部

分通过螺钉8相连接，且因金属支撑板上存在长条孔，可以通过螺钉调整

第一、二金属支撑板之间的位置关系，从而达到可调节安装位置和方便

维修的目的。即第一、二金属支撑板之间独立可调节是实现上述目的的

必要技术手段。如将对比文件2中的安装支架引入对比文件1并通过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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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固定，则将无法实现上述目的。而且，由于对比文件1中第一、二金

属支撑板水平部分均存在水平延伸，已在绝缘子端与避雷器本体之间形

成固定间隙，无需再引入对比文件2中的安装支架，也即作为最接近的现

有技术的对比文件1不存在用区别特征去解决本专利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

的改进需求，本领域技术人员没有动机将对比文件1中连接第一、二金属

支撑板竖直部分的独立可调节的部件改进为对比文件2所公开的固定一体

的安装支架。

此外，当一个技术手段的改进需要符合多方面的需求，且该技术手

段的改进并非是解决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的唯一选择时，在没有充分的

证据或说理的基础上，不应直接认定该技术手段的改进是显而易见的。

架空输电领域技术人员知晓，为了防止积雪及鸟类筑巢，应尽量减少水

平方向的接触面积，但采用的具体手段则是多种多样的。对比文件13公

开了一种防鸟害的电力输电线横担，并具体公开了将电力输电线横担的

顶面设置成向下倾斜的斜面，例如将横担的横截面设计成“∧”形。可

见，对比文件13仅给出了将横担顶面设置成尖锥的技术启示，由于电力

输电线横担需要承受重量及拉力，并不能当然得出金具竖直设置的技术

教导。案涉专利权利要求1采用的并非是将顶面设置成锥面的技术手段

，而是将连接金具竖直设置，其与对比文件13所采用的技术手段并不相

同。此外，横担和竖直连接金具在架空输电领域的功能和作用并不相同

，被诉决定将对比文件13中的横担进行上位概括为架空输电部件并认为

给出了技术启示，有所不当。

裁判要旨

将区别技术特征与最接近现有技术相结合的启示，来源于对最接近

的现有技术的改进动机。如果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中存在特定的技术问题

且该问题可以应用区别技术特征去解决，则可以初步认定现有技术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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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上述结合启示，但有关发明构思存在显著差异的除外。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22条第3款（本案适用的是2009年10月

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22条第3款）

一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9）京73行初6733号行政判决

（2020年7月26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行终630号行政判决（2022年

7月14日）


